浙江工业大学德清人才公寓管理办法
第1条  德清县人民政府与浙江工业大学共同建设“浙江工业大学德清人才公寓”（以下简称人才公寓），深入推进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全面建设与保障工作。为科学有效利用人才公寓资源，加强人才公寓管理，结合房源情况和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房源由德清县人民政府提供，位于德清县地信小镇，为湖州市莫干山高新区人才公寓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面积从25m2到120 m2不等。

第3条  申请人员范围：全职在莫干山校区工作且在德清县无房的教职工（含人才派遣人员）和博士后。
第4条  配置方案
1．按照“分层分类、按需从紧”的配置原则，结合学校关于人才的分类方法，分别提供各类教职工“三年免租金”使用人才公寓的上限面积（见表1）。同属多种人才类型的，其免租金人才公寓面积就高。

2．限额面积内有多种房型的，根据房源情况和申请人需求，依序安排。房源不足时，按申请时间先后轮候。

3．如房源充足，申请人可承租超过限额面积的房型（需承担超面积部分的房屋租金）。

4．租住期间职务职称情况调整的，其免租金使用上限面积随动调整。

表1  德清人才公寓3年免租金使用上限面积

	人才类型
	人才公寓上限面积

	A-D类人才
	120m2 

	正高级专技人员、运河青年学者、特聘研究员（校聘教授）、正处级职务人员
	97m2

	副高级专技人员、特聘副研究员（校聘副教授）、副处级职务人员
	80m2

	中级专技人员、博士、主管岗人员
	60m2

	其他教职工、博士后
	35m2


第5条  申请程序

（一）申请人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德清人才公寓租住申请表》，经所在学院（部门）负责人审核，与身份证复印件、住房情况证明等材料一起交公共事务管理处审核。教职工人才类型、专技等级、学历等信息由公共事务管理处与人事处、人才工作办公室核实确认。

（二）公共事务管理处汇总人才公寓租用申请情况，报湖州市莫干山高新区科技局审核。
（三）根据审核后名单，公共事务管理处通知相关人员到人才公寓物业管理公司选房、签订协议、安排入住。其中，学校通知申请人的顺序按照其申请时间先后，选房顺序按照申请人到物业管理公司办理手续的时间先后。

第6条  租住期限为3年，原则上到期后应退租。如需续租，租金不再减免。

第7条  相关费用

（一）租金、押金、物业费、停车费等的收费标准按湖州市莫干山高新区人才公寓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二）3年租期内，免限额面积租金，收取超限额面积租金。3年后续租的，全额收取人才公寓租金。

（三）水电、固定电话、数字电视、宽带、专用车位、物业管理等费用由承租人全额支付。

（四）租房押金在签订协议前向物业管理公司缴纳。

第8条  日常管理

（一）物业管理公司提供人才公寓日常管理服务。

（二）承租人承担对应人才公寓内的消防、治安、用电、用水、防盗等安全责任，自觉遵守高新区有关管理规定。

（三）承租人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停止租住：

1．转租、转借或改变住房用途的。 

2．与学校解除聘用或劳动合同的。

3．连续三个月不居住或极少居住的（因公出国等情况除外）。 

4．违反租住协议的。

第9条  人才公寓承租人不享受德清县交通补贴（2021年9月前的校区搬迁过渡期除外），不得同时租住学校其他过渡性住房（含集体宿舍、人才公租房、周转房等）。已租住学校其他过渡性住房的，须在签订人才公寓租住协议后7日内腾退相关住房。

第10条  学校定期公布承租人、轮候人情况等，接受监督。根据大数据，劝退租而不住或极少居住的承租人。

第11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公共事务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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